硚口区云彩小区片项目B1地块征收补偿方案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80号）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34号公布、第275号修订）有关规定，硚口区人民政府拟征收硚口区云彩小区片项目B1地块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该项目已取得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核发的《关于硚口区云彩小区片旧城改建房屋征收项目的规划意见》和武汉市硚口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关于下达跃进扩大片等8宗地块2021年度全市城市更新及房屋征收计划的批复》（硚发改政〔2021〕23号）。为推进该项目建设，依法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现制定本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第一章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硚口区云彩小区片项目B1地块

二、项目征收范围

详见附件，具体范围以房屋征收部门确定的范围为准。

三、项目调查概况

项目用地面积约3796.11平方米，被征收总户数1户，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被征收房屋面积及用途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及被收回土地使用权面积及用途，以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书的记载为准。

五、房屋征收部门

硚口区城区改造更新局

六、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硚口区人民政府古田街道办事处

七、被征收人

被征收人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权属证书为准。

八、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

九、征收签约期限

本项目征收签约期限为1个月，自评估结果公布之日起计算。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本《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权利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硚口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按照本《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第二章 征收补偿方式

一、本项目征收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或就近地段房屋产权调换（具体坐落、用地及规划指标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复为准）。

二、被征收房屋及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由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评估确定。价值评估时点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时点应当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

第三章 征收补偿内容及标准

一、被征收房屋及被收回土地使用权价值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房屋及被收回土地使用权价值补偿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单价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附属设施补偿

附属设施价值补偿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四、地上构筑物、附着物价值补偿

地上构筑物、附着物价值补偿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房屋搬迁补偿

征收办公用房或生产经营性用房，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搬迁、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评估确定的残值予以补偿。
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因征收造成停产停业，对被征收人按照被征收房屋及被收回土地使用权价值的5%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第四章  其它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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